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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 

的协议及有关问题的换文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最近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举行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投资以及投资保险（包括再保险）和保证

的会谈。这种投资保险和保证由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而设立的独立的政府公司——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执行。我并荣幸地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确认作为这些会谈成果而达

成的下列谅解： 

  第 一 条 

  本协议中的“承保范围”，系指根据本协议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或继承该公司的美

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任何机构——以下均称为“承保者”——承保的投资政治风险保险

（包括再保险）或投资保证，其利益程度以作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者或再保险者为限。 

  第 二 条 

  本协议的规定只适用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活动有关的投资的承保

范围。 

  第 三 条 

  一、如果承保者根据承保范围向投资者支付赔款，除了本协议第四条的规定外，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承认因上述支付而转移给承保者的任何货币、债权、资产或投资，

并承认承保者继承的任何现有或可能产生的权利、所有权、权利要求或诉讼权，但承保

者应受投资者尚存法律义务的约束。 

  二、对根据本条规定而转移或继承的任何利益，承保者不应要求比作出转移的投资

者可享有的更大权利。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留以其主权地位按照国际法提出某项要求

的权利。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部分或全部废止或禁止承保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被

保险的投资者的任何财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允许该投资者和承保者作出适当

安排，将上述利益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允许占有此项利益的实体。 

  第 五 条 

  承保者根据承保范围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的款项，包括债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对其使用和兑换方面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这些资金在被保险的投资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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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享有的待遇。这些货币和债权应让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自由取得，以偿付其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开支，或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同意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 

  第 六 条 

  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本协议的解释发生争议，或任何一

方政府认为这种争议由于已在承保范围内保险的投资或与这种投资有关的项目或活动引

起国际公法问题时，两国政府应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在提出谈判要求的三个月后，

两国政府未能解决争议，经任何一方政府提出，应按照本条第二款，将争议包括这种争

议是否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提交仲裁庭。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为解决争议的仲裁庭的组成和工作如下： 

  （一）双方政府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再由该两名仲裁员共同协商选定一名仲裁庭庭

长，庭长应是第三国国民，并经两国政府委任。仲裁员应在收到任何一方提出仲裁要求

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予以委任，庭长在三个月内予以委任。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未能作出委

任，又无任何其他协议，任何一方政府可以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两国政

府同意接受上述一项或数项委任。 

  （二）仲裁庭根据国际公法适用的原则和规定并根据多数票作出裁决，其裁决应是

最终的，并具有约束力。 

  （三）各方政府应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和仲裁过程中自己方面的费用，庭长费用和其

他支出应由两国政府平均负担。仲裁庭可按照上述规定制订有关费用的规则。 

  （四）对于一切其他事宜，仲裁庭应制订自己的程序。 

  第 七 条 

  两国政府根据互惠的要求，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依法授权在美利坚合众国

境内按照相当于本协议有关的鼓励投资计划承保任何项目或活动中的投资时，经任何一

方政府的要求，应就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这种投资相互换文，以使同本协议相等的条

款得以适用。 

  第 八 条 

  上述内容，如蒙阁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照确认，本照会和你的复照即成为

我们两国政府间关于此问题的一项协议，并自你复照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应一直有效，

但如一方政府以照会通知另一方政府要求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自收到该照会之日起六

个月后终止。在此情况下，对于本协议有效期内的承保范围，本协议条款在该承保范围

期限内继续有效，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自终止本协议之日起二十年的期限。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伍  德  科  克 

                   （签字） 

              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二）我方去文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先生阁下 



 3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的照会，全文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略。——编者）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同意上述来照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  文  晋 

                    （签字） 

               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附件：（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协议（以下称“协议”），该保险和保证是由海

外私人投资公司执行的。 

  该协议第二条规定：“本协议的规定只适用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

活动有关的投资的承保范围。”我谨确认关于协议第二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

程序的理解如下： 

  一、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即构成第二条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的批准。在某一项目或活动得到这种批准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与该项目或

活动有关的投资所承保的投资保险或保证，应受本协议规定的程序的约束。这些有关投

资包括下列各项： 

  （一）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中投资者的股份投资和贷款； 

  （二）金融机构给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的贷款； 

  （三）与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达成的技术转让、服务和管理协议。 

  二、为执行本协议第二条，根据中国的立法经有关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

何项目或活动，视为中国政府批准。 

  三、对不需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经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要求，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应尽快通知美国政府关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这类审批的

中国政府的适当部门或机构，并应协助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得知该部门或机构关于本协议

第二条规定作出的决定。 

  如蒙你确认上述理解，我不胜感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伍  德  科  克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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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附件：（二）我方去文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先生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我们两国政府间关于鼓励投资的协议与你今日的来函，全文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略。——编者）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同意上述来函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  文  晋 

                     （签字） 

              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